
附件2

编制说明

为规范和强化应急管理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推广与安全生产落后技术装备淘汰目录管理，在应急管理领域加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淘汰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技术装备，提升安全风险防范和应急救援能力，在调研分析其他单位有关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组织编制了《应急管理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推广与安全生产落后技术装备淘汰目录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认真梳理国家关于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和落后技术装备淘汰目录有关要求，深入分析水利部等部门关于目录管理的有关经验做法，广泛听取各有关方面意见。在充分领会国家有关规定、其他部门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编制形成了《办法》（稿）。2024年，征求了部有关司局、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意见后做了修改完善。今年2月份，再次征求了部有关司局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办法》（评估稿），于4月通过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二、主要内容

《办法》由总则、推广目录、淘汰目录、实施与管理、附则等共五章十九条组成。

第一章 总则，共6条。明确了《办法》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职责划分、发布周期、实施原则等内容。《办法》适用于应急管理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推广目录（以下简称推广目录）与安全生产落后技术装备淘汰目录（以下简称淘汰目录）的管理。应急管理部负责推广目录和淘汰目录的组织管理，具体工作由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承担。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国地震局负责所属领域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推广的具体实施工作，国家矿山安监局负责所属领域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推广和安全生产落后技术装备淘汰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二章 推广目录，共3条。明确了目录的内容、征集条件以及编制发布流程等内容。应急管理部组织开展推广目录材料征集工作。推广目录编制程序包括材料征集、审核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综合评审、征求意见、发布等环节。推广目录发布时，由应急管理部根据涉及领域，单独或分别与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矿山安监局、中国地震局联合发布。
第三章 淘汰目录，共3条。明确了目录的内容、征集条件以及编制发布流程等内容。应急管理部组织开展淘汰目录材料征集工作。淘汰目录编制程序包括材料征集、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征求意见、综合论证、发布等环节。淘汰目录发布时，由应急管理部根据涉及领域，单独或分别与国家矿山安监局联合发布。
第四章 实施与管理，共3条。明确了推广目录和淘汰目录实施过程中的相关管理要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矿山安全监察部门和地震局应积极引导促进发布的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应用。各审核推荐单位应对推荐并纳入推广目录的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应用情况进行抽查，应急管理部每年组织对发布的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应用情况进行评估。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对淘汰目录执行情况的监管。

第五章 附则，共4条。明确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负责解释，《淘汰落后与推广先进安全技术装备目录管理办法》（安监总厅科技〔2015〕43号）同时废止。明确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矿山安监局、中国地震局可根据工作需求，提请应急管理部启动推广目录和淘汰目录的征集工作。


